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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州市市区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

（2020 年 11 月 26 日泰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4 号公布  自

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，保护和

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市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市市区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、使用及其管理适用

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城镇垃圾是指在城镇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

活提供服务产生的固体废物（不包括医疗废物、工业固体废物、

危险废物、植物废物）。具体分为生活垃圾、生产经营垃圾、建

筑装潢垃圾。 

第三条 按照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城镇垃圾处理实行

收费制度，用于补偿城镇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所产生的费用。 

城镇垃圾处理费，是指将城镇垃圾从垃圾转运站或者指定的

垃圾收集场所运往垃圾处置场所进行无害化集中处理所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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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、运输和处置费用。 

第四条 城镇垃圾处理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由城市管理部

门负责征收。其中海陵区范围内的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由市城市

管理部门的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实施。市区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标

准，由市政府另行制定。 

第五条 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可以委托具有公共管理或社会

服务职能的机构代收。委托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的，由城市管理

部门与委托征收单位签订委托征收协议，城市管理部门向委托征

收单位支付其所收费用 5%的手续费，手续费从城镇垃圾处理费

中提取。 

第六条 所有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部队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经营

者（以下简称“单位”）、居民（含常驻人口、暂住人口）等，都

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。 

第七条 城市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征收单位不得扩大城镇垃

圾处理费征收范围、提高征收标准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减

免。 

第八条 城镇垃圾处理费应当全额缴入国库，纳入预算管理。

城市管理部门及其委托征收单位应当统一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

专用票据。  

第九条 依法认定的特困职工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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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抚恤优待对象以及公办福利单位，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。 

第十条 实行物业管理的单位和住宅小区，由物业服务企业

负责管理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和生活垃圾收集，并将生活垃圾运送

至城市管理部门环境卫生管理机构指定的垃圾转运站或者垃圾

收集场所；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单位和住宅小区，本单位和住宅小

区属地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城市管理部门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的

要求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场所。 

村民委员会、涉农社区的居民委员会，负责本区域内的环境

卫生保洁和生活垃圾收集，应当将产生的生活垃圾运送至符合城

市管理部门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要求的垃圾转运站或者垃圾收集

场所。 

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负责将垃圾转运站或者垃圾收集场所的

生活垃圾转运至垃圾处置场所。 

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，未按

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的，城市管理部门下达征收决

定，责令限期缴纳。逾期未缴纳的，城市管理部门对单位可以处

应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 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；对个人

可以处应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 3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元的罚款。 

拖欠城镇垃圾处理费的，可以按照每日应缴城镇垃圾处理费

的 3‰加收滞纳金；拒不缴纳的，城市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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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

诚信体系，加大对城镇垃圾处理费缴纳失信行为的惩处力

度，并纳入本级政府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 

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部门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需要调查被

征收单位和个人相关资料时，公安、财政、行政审批、市场

监督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规划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、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工会等部门和组织应当配合，并

依法提供相关资料。 

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征收单位应当依法征

收。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相关职能部

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、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，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（一）未持有效证件收费的； 

（二）擅自变更收费范围和标准的；  

（三）擅自减免城镇垃圾处理费的； 

（四）截留、挪用城镇垃圾处理费的； 

（五）其他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行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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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《泰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州市区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的通知》

（泰政规〔2009〕1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